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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凡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有權表決之股東均有權委任一名或數名人士（不論該人士是否股東）

作為其代理人，代其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行使其表決權。如一名股東委任超過一名代理人，其

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2. 股東可以書面文書（即使用本公司發出之代理人委任表格（「代理人委任表格」））委任代理人。該

代理人委任表格須由委任代理人之人士或由該人士書面授權之委託人簽署。倘該代理人委任表

格由委託人簽署，則委託人的權力或其他授權文件需要經過公證。代理人委任表格及經過公證

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須盡快及在任何情況下不可遲於計劃舉行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

會）24小時前交回本公司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M樓，方為有效。

3. 股東或其代理人須於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時出示本人身份證件，如委任代理人，則代理人須呈列

代理人委任表格。

4. 臨時股東大會會期預計為半天，往返及住宿費用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之股東及其代理人自行負

責。

5. 本公司註冊地址：

 中國山東省壽光市聖城街 595號

 郵政編號：262705

 電話：(86)-536-2158008

 傳真號碼：(86)-536-2158977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洪國先生、尹同遠先生、李峰先生、耿光林先生、侯煥才先生及周少

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效群先生及楊桂花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愛國先生、張志元先生、

張宏女士及潘愛玲女士。


